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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848][bookmark: _Toc7428]摘 要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更好地保障公众身体健康，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2020年6月29日制定《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对水泥熟料、粉磨站、矿渣站、水泥制品等生产工业企业规定减排措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于2024年1月15日以《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24〕5号）推行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无组织排放及运输过程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23年11月30日修订《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企业应当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改进生产工艺设备，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为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根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蓝天保卫战2022年工作方案的通知》（宝政办函〔2022〕43号），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扶风分局于2022年4月11日向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冀东公司”）下发《关于下达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重污染天气排放升级的通知》（扶环发〔2022〕18号）要求冀东公司开展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预算资金2898万元，其中项目中央到位资金800万元，企业自筹资金为2098万元，项目已支出2774.14万元，结余123.86万元。
二、评价结论
按照确定的评分细则，对各项指标逐一评价打分，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87.75分，评价结果等级为“良”。
五、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验收不规范
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的《竣工验收证书》未经设计单位盖章确认，且所有施工项目的《竣工验收证书》中，监理单位均未履行签字及盖章程序。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项目的工程监理委托、日常监理和竣工验收均符合质量控制要求”的规定。
（二）项目完工不及时
根据《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施工合同》，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完工时间为2023年12月31日，实际完工时间为2024年3月10日；依据《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施工合同》，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完工时间为2023年6月24日，实际完工时间为2023年9月10日，项目完工不及时。
（三）因项目单位运行天数减少，未达到预期效益目标
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申请资料》，冀东公司原定年度运行200天，近年来受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下行影响，冀东公司年度运行天数有所减少，实际运行天数为113天，据此估算年节约煤款、年节约用电金额、年度NOₓ减排量、年节约用煤量、年度氨减排量均未达到预期目标值。
六、建议
（一）规范项目验收
建议项目单位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项目的工程监理委托、日常监理和竣工验收均符合质量控制”的要求进行项目验收。
（二）开工前做好前期规划，保障项目完工及时
项目实施单位应明确项目进度控制的要求和流程，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的监督和检查，项目开工建设前进行可行性研究，严格制定施工计划安排并按计划执行，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尽早发挥效益。
（三）完善效益测算机制，保障项目达到预期效益
在项目立项和效益评估阶段，应充分考虑行业周期、产能利用率和市场需求变化，避免单纯以设计运行天数作为效益测算依据。并在项目执行时，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保障项目达到预期效益。

具体内容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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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933]报告正文
[bookmark: _Toc12937][bookmark: _Toc23524][bookmark: _Toc9863]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增加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控制节约成本、提升公共产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扶风县财政局于2025年8月28日至2025年9月24日，对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3463]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3001][bookmark: _Toc22255][bookmark: _Toc14037][bookmark: _Toc24850]（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更好地保障公众身体健康，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2020年6月29日制定《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对水泥熟料、粉磨站、矿渣站、水泥制品等生产工业企业规定减排措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于2024年1月15日以《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24〕5号）推行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无组织排放及运输过程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23年11月30日修订《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企业应当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改进生产工艺设备，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为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根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蓝天保卫战2022年工作方案的通知》（宝政办函〔2022〕43号），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扶风分局于2022年4月11日向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冀东公司”）下发《关于下达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重污染天气排放升级的通知》（扶环发〔2022〕18号）要求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开展绩效升级工作。
[bookmark: _Toc19838][bookmark: _Toc30940][bookmark: _Toc2902][bookmark: _Toc6691][bookmark: _Toc530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420]2.项目主要内容
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
对一线预热器各级进行降阻和降尘改造，在一线窑尾利用现有增湿塔基础改造建设SCR脱硝系统设备基础，新增高温高尘SCR脱硝系统设备。利旧原氨水储罐，新增氨水泵，将现有氨水储存系统及相关设备进行改造利用，并对高温风机整体拆除后更换新设备。
3.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扶风县财政局于2024年11月13日以《扶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财政预算支出指标的通知》（扶财办建〔2024〕54号）向项目下达预算资金800万元。
4.项目支出和资金使用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
项目计划投入资金2898万元，其中中央预算资金800万元已全部到位，资金到位率100%；其余2098万元为企业自筹资金。
（2）资金支出情况
项目实际支出资金2774.14万元。
[bookmark: _Toc21599]（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体目标
[bookmark: _GoBack]通过对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节约煤款和用电量，减少年度NOₓ和氨排放量，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NOₓ减排作出贡献。
2.项目绩效目标分解
（1）产出指标
①数量指标：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实际完成率
②质量指标：NOₓ排放浓度≤50mg/m³；氨逃逸量<5mg/m³；氨水单耗＜4kg/t
③时效指标：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完成及时率
④成本指标：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成本节约率
（2）效益指标
①经济效益：年节约煤款，年节约用电量
②生态效益：年度NOₓ减排量，年节约用煤量，年度氨减排量，NOₓ超低排放达标率
③可持续影响：区域大气环境质量NOₓ减排贡献率
[bookmark: _Toc22895][bookmark: _Toc25596][bookmark: _Toc15347][bookmark: _Toc21915][bookmark: _Toc16072][bookmark: _Toc29537][bookmark: _Toc2915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24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817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Hlk2370114][bookmark: _Toc824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82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8206][bookmark: _Toc18785][bookmark: _Toc628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42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074][bookmark: _Toc75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319][bookmark: _Toc30013][bookmark: _Toc1360][bookmark: _Toc4270]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4767][bookmark: _Toc7249][bookmark: _Toc15563][bookmark: _Toc11008][bookmark: _Toc17045][bookmark: _Toc324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5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99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24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737][bookmark: _Toc15419][bookmark: _Toc19747]（一）绩效评价目的与内容
1.绩效评价目的
全面掌握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形成重点绩效评价报告，根据存在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或建议，指导和督促单位加强资金管理，加快支出进度，完善资金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做到“花钱要问效，无效要问责”。
2.绩效评价内容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
（1）项目决策的评价。对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是否合理、绩效指标是否明确，及资金投入过程中预算编制是否科学、资金分配是否合理进行评价。
（2）项目过程的评价。对项目资金管理过程中的资金到位、预算执行的具体指标完成情况及资金使用是否合规进行评价；对组织实施过程中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制度执行是否有效进行评价。
（3）项目产出的评价。对项目实施后实际产出的完成程度、完成质量、完成及时、成本节约情况进行评价。
（4）项目效益的评价。对项目实施后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影响进行评价，以及社会公众或部门的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bookmark: _Toc28377]（二）评价依据
1.预算绩效管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3）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4）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5）财政部《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53号）；
（6）《宝鸡市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宝市财办预〔2015〕65号）；
（7）《宝鸡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宝市财办预〔2013〕83号）。
2.项目管理依据
（1）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
（2）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24〕5号）；
（3）《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4）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蓝天保卫战2022年工作方案的通知》（宝政办函〔2022〕43号）。
3.绩效评价行为依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印发《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的通知（会协〔2016〕10号）。
[bookmark: _Toc12679]（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评价指标设定原则
（1）与管理目标有关指标的设定
根据业务流程设定与管理目标有关的16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业务流程对应的环节或节点设定具体评分标准。
（2）与绩效目标有关指标的设定
[bookmark: _Hlk183683565]根据项目产出和效益的业务验证点设定与绩效目标有关的13个三级指标，将业务验证点细分并设定验证具体细节。
[bookmark: _Toc22910][bookmark: _Toc10936][bookmark: _Toc13248][bookmark: _Toc27726]2.分值设置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百分制计分法，一级指标中决策指标20分、过程指标20分，产出指标27分，效益指标33分。二级、三级指标分值在上一级指标权重范围内，按指标的重要性原则设置权重。
3.制定的绩效指标
按照绩效指标和分值设计思路制定决策、过程、产出、效益4个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下分别设置12个二级指标、29个三级指标。
制定的绩效评价详见报告后附《绩效评价指标打分表》。
[bookmark: _Toc29300][bookmark: _Toc6232][bookmark: _Toc1881][bookmark: _Toc8947]4.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与评级相结合的方式，评价结论分为四级：评价得分大于或等于90分为优，80分（含）-90分为良，60分（含）-80 分为中，小于60分为差。
[bookmark: _Toc12161][bookmark: _Toc32237][bookmark: _Toc1792][bookmark: _Toc16112][bookmark: _Toc17126][bookmark: _Toc26504][bookmark: _Toc31981][bookmark: _Toc25656][bookmark: _Toc12944][bookmark: _Toc28122][bookmark: _Toc15132]（四）绩效评价程序的设计和执行
1.绩效评价程序
在绩效评价过程中可以执行的评价程序包括资料分析、重新计算、问卷调查、现场调研、座谈访谈。
（1）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是指在绩效评价过程中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对收集到的项目资料进行研究、判断和推测，以揭示项目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所达到预期效果的过程。
（2）重新计算
重新计算是指在绩效评价过程中根据经核实的业务数据，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或公式，进行精确的运算，计算指标值的过程。
（3）现场调研
现场调研是指到调研现场观察、询问有关人员，获取项目实施现场有关信息的过程。
（4）座谈访谈
座谈访谈是指在绩效评价过程中邀请与被评价项目有关人员，包括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实施单位、专家及其他知情人等，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交流，以了解项目情况，获取有关材料和线索的过程。
（5）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指在绩效评价过程中通过制定问卷，要求被调查者进行回答以收集项目有关信息的过程。
[bookmark: _Toc26669]（五）评价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bookmark: _Toc16090][bookmark: _Toc25495][bookmark: _Toc21590][bookmark: _Toc18454][bookmark: _Toc19922]1.前期准备阶段
（1）成立评价工作小组。评价机构成立评价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价组”），评价组成员由绩效专业人员、财务专业人员、行业专业人员构成。
（2）开展前期调研。初步了解被评价单位的基本情况，包括项目立项依据、绩效目标设置、预算安排、实施内容、组织管理、绩效自评、产出效果等方面的内容。
（3）编制绩效评价方案。根据前期调研和收集的数据，设计符合项目特点的绩效评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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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资料
收集部门预算管理和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资料，为分析和评价提供基础依据。
（2）调查核实
执行资料分析、重新计算、问卷调查、现场调研、座谈访谈等程序，核实被评价项目管理、产出和效益的实际情况。
（3）评价打分
对执行评价程序所得到的项目实施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对照评分标准逐项得出评价结论，针对不同评价指标逐项与评价结论对照，按照适用的赋分原则和得分标准进行打分。
（4）撰写评价报告
在对被评价项目管理和产出、效果进行综合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对具有创新性、超过预期效果的做法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撰写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1916]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21717]按照确定的评分细则，通过对各项指标逐一评价打分，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87.75分，评价结果等级为“优”，评分情况详见下表。
	报告绩效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指标
	20
	20
	100%

	过程指标
	20
	19.25
	96.25%

	产出指标
	27
	25
	92.59%

	效益指标
	33
	23.5
	71.21%

	合计
	100
	87.75
	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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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035]（一）决策指标（满分20分，实得20分）
1.项目立项（满分8分，实得8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满分4分，实得4分）
为进一步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更好地保障公众身体健康，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2020年6月29日制定《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对水泥熟料、粉磨站、矿渣站、水泥制品等生产工业企业规定减排措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于2024年1月15日以《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24〕5号）推行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无组织排放及运输过程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23年11月30日修订《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企业应当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改进生产工艺设备，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为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根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蓝天保卫战2022年工作方案的通知》（宝政办函〔2022〕43号），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扶风分局于2022年4月11日向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冀东公司”）下发《关于下达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重污染天气排放升级的通知》（扶环发〔2022〕18号）要求冀东公司开展绩效升级工作。
项目立项符合《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和《关于下达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重污染天气排放升级的通知》（扶环发〔2022〕18号）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指标满分4分，实得4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满分4分，实得4分）
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于2023年5月5日，取得扶风县发展和改革局政府备案；于2023年5月8日完成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陕西省生态环境厅于2024年4月30日以《关于下达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陕环科财函〔2024〕24号）向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扶风分局下达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中央资金计划；宝鸡市财政局和宝鸡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下达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中央资金计划。
项目的申请和审定符合《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2〕106号）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指标满分4分，实得4分。
2.绩效目标（满分6分，实得6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申报的年度总体目标如下：
对一线预热器各级进行降阻和降尘改造，在一线窑尾利用现有增湿塔基础改造建设 SCR 脱硝系统设备基础，新增高温高尘 SCR 脱硝系统设备。利旧原氨水储罐，新增氨水泵，将现有氨水储存系统及相关设备进行改造利用，并对高温风机整体拆除后更换新设备。
项目设置的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综上，本指标满分3分，实得3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申报的产出指标为：
①经济成本指标：项目总投资≤2898万元
②数量指标：一套高温高尘SCR 脱硝系统
③质量指标：NOₓ排放浓度≤50mg/m³、氨逃逸量<5mg/m³、氨水单耗＜4kg/t、招标情况执行合格率≥90%
③时效指标：建设投用时间2024年4月、项目开工率100%、重点任务进度计划完成率≥90%
项目申报的效益指标为：
①经济效益指标：年节约煤款约314.4万元、年节约用电量约62.4万元
②生态指标：年度NOₓ减排量208.54吨、年节约用煤量2620吨、年度氨减排量12.51吨、NOₓ超低排放达标率≥99%
③可持续影响指标：区域大气环境质量NOₓ减排贡献率12%
绩效指标细化、清晰、可衡量，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综上，本指标满分3分，实得3分。
3.资金投入（满分6分，实得6分）
（1）预算编制科学性（满分3分，实得3分）
冀东公司于2023年9月编制了《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申请资料》申报项目预算共计2898万元。其中：SCR设备及材料1465.64，SCR建筑工程施工费203.38万元，SCR安装费用290.74万元，高温风机采购及安装289万元，预热器降阻设备材料333.32万元，预热器降阻设备安装270.92万元，设计费45万元。陕西省生态环境厅于2024年4月30日以《关于下达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陕环科财函〔2024〕24号）下达项目计划2898万元，其中中央资金800万元。
项目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测算依据充分，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综上，本指标满分3分，实得3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申请资料》中的计划总投资分配项目资金；根据《扶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财政预算支出指标的通知》（扶财办建〔2024〕54号）下达资金，资金分配依据充分，额度合理。
综上，本指标满分3分，实得3分。
[bookmark: _Toc10704]（二）过程指标（满分20分，实得19.25分）
1.资金管理（满分8分，实得8分）
（1）资金到位率（满分3分，实得3分）
该项目中央预算资金实际到位资金800万元，计划到位资金80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综上，本指标满分3分，实得3分。
（2）预算执行率（满分3分，实得3分）
该项目中央预算资金实际到位资金800万元，已支付金额8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综上，本指标满分3分，实得3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满分2分，实得2分）
评价小组查阅了财务资料，资金支付履行如下审批程序：各项支出由经办人、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后，报局长审批报销。通过检查项目资金支付票据、银行回单、合同等资料，项目资金支出符合预算批复的用途，没有发现资金使用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资金使用合规。
综上，本指标满分2分，实得2分。
2.组织实施（满分12分，实得11.25分）
（1）项目采购规范性（满分3分，实得2.5分）
项目执行的采购程序如下：
①SCR设计：A议标请示：冀东公司生产运行部员工于2023年1月4日以《一般事项审批单》向领导层对项目施工的议标进行请示。B议标公示：“陕西区域扶风公司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设计单一来源”通过金隅集团阳光招采平台发布。C议标结论：冀东公司于2023年1月12日以单一来源形式确定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为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设计单位。D业务合同签订：冀东公司于2023年9月13日同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约定合同价款36万元。
②SCR接口：A议标请示：冀东公司生产运行部员工于2023年7月31日以《一般事项审批单》向领导层对项目施工的议标进行请示。B议标公示：“陕西区域扶风公司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接口施工单一来源”于2023年8月14日通过金隅集团阳光招采平台发布。C议标结论：冀东公司于2023年8月21日以单一来源形式确定陕西冀东水泥盾石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接口施工单位。D业务合同签订：冀东公司于2023年9月13日同陕西冀东水泥盾石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约定合同价款79.66万元。
③SCR项目PC总包：A招标代理机构审批：冀东公司物资供应部员工于2023年1月19日以《招标代理审批》向领导层对SCR项目PC总包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审批。B招标代理机构确定：冀东公司委托陕西鸿信泰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进行公开招标。C招标结果：卓陕西鸿信泰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20日发出《中标通知书》，确定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施工单位。D业务合同签订：冀东公司于2023年9月14日同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约定合同价款1598.03万元。
④氨水区域搬迁：A议标请示：冀东公司生产运行部员工于2024年1月31日以《一般事项审批单》向领导层对项目施工的议标进行请示。B议标公示：“陕西区域扶风公司氨水区域搬迁工程单一来源”于2024年2月25日通过金隅集团阳光招采平台发布。C议标结论：冀东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以单一来源形式确定陕西冀东水泥盾石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联合体”为陕西区域扶风公司氨水区域搬迁工程施工单位。D业务合同签订：冀东公司同陕西冀东水泥盾石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联合体”约定合同价款167万元。
⑤降阻设计：A议标请示：冀东公司生产运行部员工于2022年10月14日以《一般事项审批单》向领导层对项目施工的议标进行请示。B议标公示：“一线预热器降阻改造项目设计单一来源”通过金隅集团阳光招采平台发布。C议标结论：冀东公司以单一来源形式确定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一线预热器降阻改造项目设计单位。D业务合同签订：冀东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同河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约定合同价款44.6万元。
⑥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A招标代理机构审批：冀东公司物资供应部员工于2023年1月19日以《招标代理审批》向领导层对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审批。B招标代理机构确定：冀东公司委托陕西鸿信泰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进行公开招标。C招标结果：卓陕西鸿信泰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发出《中标通知书》，确定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施工单位。D业务合同签订：冀东公司于2023年9月14日同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约定合同价款432.45万元。
⑦预热器烟囱加高：A议标请示：冀东公司生产运行部员工于2023年8月27日以《一般事项审批单》向领导层对项目施工的议标进行请示。B议标公示：“陕西区域扶风公司一线预热器烟囱加高施工单一来源”于2023年9月12日通过金隅集团阳光招采平台发布。C议标结论：冀东公司于2023年9月18日以单一来源形式确定陕西冀东水泥盾石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陕西区域扶风公司一线预热器烟囱加高项目施工单位。D业务合同签订：冀东公司于2023年10月10日同陕西冀东水泥盾石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约定合同价款20.19万元。
项目已按照政府采购管理规范执行了采购程序，但在签订陕西区域扶风公司氨水区域搬迁工程施工合同时未填写合同日期，合同签订不规范。
综上，本指标满分3分，实得2.5分。
（2）项目管理规范性（满分3分，实得3分）
①项目单位在与承包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约定了项目实施的开工日、完工日，明确了施工单位的进度控制责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进行进度检查，督促施工单位加强施工进度管理以确保项目按期进行。
②项目单位合同由合同管理员备案，及时予以编号、登记和归档；项目单位能够在对外签订合同前对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资产、资质、信用、履约能力等情况进行核实，并进行合法性审查，同时充分考虑自身的履约能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能够及时掌握项目进度和施工单位的履约能力的变化，确保项目合同能够按照合同约定履行。项目实施单位已经按照制度规定对项目进度进行了控制，项目合同管理规范。
综上，本指标满分3分，实得3分。
（3）项目结算规范性（满分2分，实得2分）
项目竣工后，委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北分所于2024年12月16日编制《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报告》，经决算项目审定价为2774.14元，审定投资金额较备案预算节约123.86万元。冀东公司分别与承包方签订《补充合同》，以审定价进行结算。
经分析，项目结算规范，本指标满分2分，实得2分。
（4）项目质量可控性（满分2分，实得1.75分）
项目单位执行了以下质量监控措施：
①冀东公司与河北众诚建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2日签订《建筑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委托山东福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项目的实施内容进行监理。
②项目均具备验收条件，由施工单位提出竣工验收申请，经审查后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和实施单位联合验收形成《竣工验收证书》，验收结果为合格。但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项目的《竣工验收证书》未经设计单位盖章确认，且所有施工项目的《竣工验收证书》中，监理单位均未履行签字及盖章程序，项目验收不规范。
综上，本指标满分2分，实得1.75分。
（5）绩效管理规范性（满分2分，实得2分）
渭滨区住建局于2025年5月28日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并编制了《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经渭滨区住建局自评，评价结果为优秀。绩效自评规范渭滨区住建局于2025年5月28日编制《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经渭滨区住建局自评，评价得分为100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经分析，项目绩效自评规范。
综上，本指标满分2分，实得2分。
[bookmark: _Toc16454]（三）产出指标（满分27分，实得25分）
1.数量指标（满分6分，实得6分）
（1）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实际完成率（满分6分，实得6分）
项目计划完成对一线预热器各级进行降阻和降尘改造，在一线窑尾利用现有增湿塔基础改造建设 SCR 脱硝系统设备基础，新增高温高尘 SCR 脱硝系统设备，并对高温风机整体拆除后更换新设备。项目计划内容已全部完成，项目实际完成率100%。
综上，本指标满分6分，实得6分。
2.质量指标（满分9分，实得9分）
（1）NOₓ排放浓度达标率（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计划NOₓ排放浓度≤50mg/m³，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验收报告，项目实施后NOₓ排放浓度将由100㎎/m³下降至50㎎/m³以内，NOₓ排放浓度达到计划要求。
综上，本指标满分3分，实得3分。
（2）氨逃逸量达标率（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计划氨逃逸量<5mg/m³，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验收报告，项目实施后氨逃逸量≤5mg/m³，氨逃逸量达到计划要求。
综上，本指标满分3分，实得3分。
（3）氨水单耗达标率（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计划氨水单耗＜4kg/t，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验收报告，项目实施后氨水单耗＜4kg/t熟料，氨逃逸量达到计划要求。
综上，本指标满分3分，实得3分。
3.时效指标（满分5分，实得3分）
（1）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完成及时率（满分5分，实得5分）
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接口项目、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等5个施工项目按照完成及时率=[（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100%，经计算，除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和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外其余项目已按计划按时完工。具体情况详见附件6《项目产出时效情况表》。
综上，完成及时率小于等于-30%不得分，本指标满分5分，实得3分。
4.成本指标（满分7分，实得7分）
（1）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成本节约率（满分7分，实得7分）
经计算，项目计划投资额2898万元，实际审定价为2774.14元，审定投资金额较预算节约123.86万元，项目成本节约率为4.27%。
综上，本指标满分7分，实得7分。
[bookmark: _Toc512]（四）效益指标（满分33分，实得23.5分）
1.经济效益（满分10分，实得5.6分）
（1）年节约煤款（满分5分，实得2.8分）
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申请资料》，冀东公司原定年度运行200天，预期年节约煤款约314.4万元。近年来受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下行影响，冀东公司年度运行天数有所减少，实际运行天数为113天，年节约煤款约177.64万元，当前节约金额未达计划目标。
综上，按得分=（指标值/314.4）×赋分值计算，本指标满分5分，实得2.8分。
（2）年节约用电金额（满分5分，实得2.8分）
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申请资料》，冀东公司原定年度运行200天，预期年节约用电金额约62.4万元。近年来受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下行影响，冀东公司年度运行天数有所减少，实际运行天数为113天，据此估算年节约金额约23.26万元，当前节约金额未达计划目标。
综上，按得分=（指标值/62.4）×赋分值计算，本指标满分5分，实得2.8分。
2.生态效益（满分16分，实得10.9分）
（1）年度NOₓ减排量（满分4分，实得2.3分）
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申请资料》，冀东公司原定年度运行200天，预期年度NOₓ减排量约208.54吨。近年来受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下行影响，冀东公司年度运行天数有所减少，实际运行天数为113天，据此估算年度NOₓ减排量约117.83吨，当前NOₓ减排量未达计划目标。
综上，按得分=（指标值/208.54）×赋分值计算，本指标满分4分，实得2.3分。
（2）年节约用煤量（满分4分，实得2.3分）
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申请资料》，冀东公司原定年度运行200天，预期年节约用煤量约2620吨。近年来受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下行影响，冀东公司年度运行天数有所减少，实际运行天数为113天，据此估算年节约用煤量1480.3吨，当前预计节约用煤量未达计划目标。
综上，按得分=（指标值/2620）×赋分值计算，本指标满分4分，实得2.3分。
（3）年度氨减排量（满分4分，实得2.3分）
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申请资料》，冀东公司年度运行200天，预期年度氨减排量约12.51吨。近年来受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下行影响，冀东公司年度运行天数有所减少，实际运行天数为113天，据此估算年度氨减排量7.06吨，当前预计年度氨减排量未达计划目标。
综上，按得分=（指标值/2620）×赋分值计算，本指标满分4分，实得2.3分。
（4）NOₓ超低排放达标率（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实施前NOₓ超低排放≥50 mg/m，项目实施后NOₓ超低排放≤50 mg/m，NOₓ超低排放达标率为100%，NOₓ超低排放达到计划要求。
综上，本指标满分4分，实得4分。
3.可持续影响（满分7分，实得7分）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NOₓ减排贡献率（满分7分，实得7分）
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申请资料》，冀东公司原定年度运行200天，预期年度NOₓ减排量约208.54吨。近年来受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下行影响，冀东公司年度运行天数有所减少，实际运行天数为113天，据此估算年度NOₓ减排量117.83吨。冀东公司最大NOₓ排放量约为700吨，据此估算，项目区域大气环境质量NOₓ减排贡献率为16.83%。
综上，本指标满分7分，实得7分。
[bookmark: _Toc25584][bookmark: OLE_LINK2]五、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25970]（一）项目验收不规范
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的《竣工验收证书》未经设计单位盖章确认，且所有施工项目的《竣工验收证书》中，监理单位均未履行签字及盖章程序。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项目的工程监理委托、日常监理和竣工验收均符合质量控制要求”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734]（二）项目完工不及时
根据《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施工合同》，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完工时间为2023年12月31日，实际完工时间为2024年3月10日；依据《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施工合同》，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完工时间为2023年6月24日，实际完工时间为2023年9月10日，项目完工不及时。
[bookmark: _Toc11466]（三）因项目单位运行天数减少，未达到预期效益目标
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申请资料》，冀东公司原定年度运行200天，近年来受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下行影响，冀东公司年度运行天数有所减少，实际运行天数为113天，据此估算年节约煤款、年节约用电金额、年度NOₓ减排量、年节约用煤量、年度氨减排量均未达到预期目标值。
[bookmark: _Toc27600]六、建议
[bookmark: _Toc28251]（一）规范项目验收
建议项目单位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项目的工程监理委托、日常监理和竣工验收均符合质量控制”的要求进行项目验收。
[bookmark: _Toc11477]（二）开工前做好前期规划，保障项目完工及时
项目实施单位应明确项目进度控制的要求和流程，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的监督和检查，项目开工建设前进行可行性研究，严格制定施工计划安排并按计划执行，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尽早发挥效益。
[bookmark: _Toc20551]（三）完善效益测算机制，保障项目达到预期效益
在项目立项和效益评估阶段，应充分考虑行业周期、产能利用率和市场需求变化，避免单纯以设计运行天数作为效益测算依据。并在项目执行时，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保障项目达到预期效益。

附：1.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表
2.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问题清单
[bookmark: OLE_LINK1]3.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产出时效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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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831]附件1
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
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赋分值
	评分标准
	完成情况
	得分
	一级指标得分

	指标
	分值
	指标
	分值
	指标
	分值
	
	
	
	
	

	决策指标
	20
	项目立项
	8
	立项依据充分性
	4
	2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每发现一处不充分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2
	20

	
	
	
	
	
	
	2
	项目是否符合关于下达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重污染天气排放升级的通知》（扶环发〔2022〕18号）规定？每发现一处不充分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4
	2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每发现一处不规范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2
	

	
	
	
	
	
	
	2
	②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是得满分，否得零分。
	没有发现
	2
	

	
	
	绩效目标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3
	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合理？每发现一处不合理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3
	项目绩效指标是否明确？每发现一处不明确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3
	

	
	
	资金投入
	6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1.5
	项目预算的资金使用范围和编制标准是否符合规定？每发现一处不科学扣25%的分值
	不符合
	1.5
	

	
	
	
	
	
	
	1.5
	项目预算的财政审核是否符合财政预算管理规定？每发现一处不科学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1.5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0.7
	项目是否在预算额度内下达资金？每发现一处不合理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7
	

	
	
	
	
	
	
	0.7
	项目是否按照预算资金下达文件拨付资金？每发现一处不合理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7
	

	
	
	
	
	
	
	0.8
	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是否拨付到位？每发现一处不合理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8
	

	
	
	
	
	
	
	0.8
	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额度是否合理？每发现一处不合理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8
	

	过程指标
	20
	资金管理
	8
	资金到位率
	3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到位资金）×100%大于等于100%得满分。小于等于60%不得分。60%至100%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60%)/40%]× 赋分值
	100%
	3
	19.25

	
	
	
	
	预算执行率
	3
	3
	预算执行率=（已支付金额/实际到位资金）×100%指标值为100%得满分；在90%-100%之间得80%分；在80%-90%之间得60%分；在70%-80%之间得40%分；在60%-70%之间得20%分；在0%-60%之间得零分
	100.00%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2
	0.5
	项目资金支付是否规范？每发现一处不合规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5
	

	
	
	
	
	
	
	0.5
	项目资金支付审批是否规范？每发现一处不合规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5
	

	
	
	
	
	
	
	0.5
	项目资金支付是否到位？每发现一处不合规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5
	

	
	
	
	
	
	
	0.5
	项目资金支付票据是否规范？每发现一处不合规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5
	

	
	
	组织实施
	12
	项目采购规范性
	3
	1
	是否按照采购政策规定中标和公示？每发现一处不规范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1
	

	
	
	
	
	
	
	1
	项目委托代理是否规范？每发现一处不规范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1
	

	
	
	
	
	
	
	1
	项目是否按照招标确定的采购条件签订合同。合同是否签订规范？每发现一处不规范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5
	

	
	
	
	
	项目管理规范性
	3
	1
	监理单位是否按照政府投资有关政策编制进度计划？每发现一处不规范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1
	

	
	
	
	
	
	
	1
	监理单位是否实施了有效的进度控制？每发现一处不规范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1
	

	
	
	
	
	
	
	1
	项目是否按规定办理了项目开工报告？每发现一处不规范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1
	

	
	
	
	
	项目结算规范性
	2
	2
	项目结算是否规范？每发现一处不规范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2
	

	
	
	
	
	项目质量可控性
	2
	0.5
	项目工程监理委托是否规范？每发现一处不可控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5
	

	
	
	
	
	
	
	0.5
	项目日常监理是否规范？每发现一处不可控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5
	

	
	
	
	
	
	
	0.5
	项目单项验收是否规范？每发现一处不可控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5
	

	
	
	
	
	
	
	0.5
	项目竣工验收是否规范？每发现一处不可控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0.25
	

	
	
	
	
	绩效管理规范性
	2
	2
	项目绩效自评是否规范？每发现一处不规范扣25%的分值
	没有发现
	2
	

	产出指标
	27
	数量指标
	6
	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实际完成率
	6
	6
	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实际完成率：按照调查核实结论得出指标值，大于等于100%得满分。小于等于60%不得分。60%至100%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60%)/40%]× 赋分值。
	100%
	6
	25

	
	
	质量指标
	9
	NOₓ排放浓度达标率
	9
	3
	NOₓ排放浓度达标率：按照调查核实结论得出指标值，NOₓ排放浓度≤50mg/m³得满分，NOₓ排放浓度≥50mg/m³不得分。
	NOₓ排放浓度≤50mg/m³
	3
	

	
	
	
	
	氨逃逸量达标率
	
	3
	氨逃逸量达标率：按照调查核实结论得出指标值，氨逃逸量<5mg/m³得满分，氨逃逸量＞5mg/m³不得分。
	氨逃逸量<5mg/m³
	3
	

	
	
	
	
	氨水单耗达标率
	
	3
	氨水单耗达标率：按照调查核实结论得出指标值，氨水单耗＜4kg/t得满分，氨逃逸量＞5mg/m³不得分。
	氨水单耗＜4kg/t
	3
	

	
	
	时效指标
	5
	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完成及时率
	5
	1
	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接口项目完成及时率：按照调查核实结论得出指标值，完成及时率=[(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x100%。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时间。大于等于0%得满分。小于等于-30%不得分。-30%至0%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30%))/30%]×赋分值。
	82.95%
	1
	

	
	
	
	
	
	
	1
	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完成及时率：按照调查核实结论得出指标值，完成及时率=[(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x100%。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时间。大于等于0%得满分。小于等于-30%不得分。-30%至0%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30%))/30%]×赋分值。
	-93.62%
	0
	

	
	
	
	
	
	
	1
	氨水区域搬迁工程完成及时率：按照调查核实结论得出指标值，完成及时率=[(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x100%。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时间。大于等于0%得满分。小于等于-30%不得分。-30%至0%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30%))/30%]×赋分值。
	5%
	1
	

	
	
	
	
	
	
	1
	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完成及时率：按照调查核实结论得出指标值，完成及时率=[(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x100%。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时间。大于等于0%得满分。小于等于-30%不得分。-30%至0%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30%))/30%]×赋分值。
	-173.33%
	0
	

	
	
	
	
	
	
	1
	一线预热器烟囱加高项目完成及时率：按照调查核实结论得出指标值，完成及时率=[(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x100%。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时间。大于等于0%得满分。小于等于-30%不得分。-30%至0%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30%))/30%]×赋分值。
	80.49%
	1
	

	
	
	成本指标
	7
	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成本节约率
	7
	7
	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项目成本节约率：按照调查核实结论得出指标值，大于等于0%得满分。小于等于-20%不得分。-20%至0%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20%))/20%]× 赋分值。
	4.27%
	7
	

	效益指标
	33
	经济效益
	5
	年节约煤款
	5
	5
	年节约煤款约314.4万元，指标值为314.4万元得满分；等于0万元不得分，0万元至314.4万元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314.4]× 赋分值。
	177.64万元
	2.8
	23.5

	
	
	
	5
	年节约用电金额
	5
	5
	年节约用电金额约62.4万元，指标值为62.4万元得满分；等于0万元不得分，0万元至62.4万元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62.4]× 赋分值。
	23.26万元
	2.8
	

	
	
	生态效益
	4
	年度NOₓ减排量
	4
	4
	年度NOₓ减排量208.54吨，指标值为208.54吨得满分；等于0吨不得分，0万元至208.54吨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208.54]× 赋分值。
	117.83吨
	2.3
	

	
	
	
	4
	年节约用煤量
	4
	4
	年节约用煤量2620吨，指标值为2620吨得满分；等于0吨不得分，0万元至2620吨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2620]× 赋分值。
	1480.3吨
	2.3
	

	
	
	
	4
	年度氨减排量
	4
	4
	年度氨减排量12.51吨，指标值为12.51吨得满分；等于0吨不得分，0万元至12.51吨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12.51]× 赋分值。
	7.06吨
	2.3
	

	
	
	
	4
	NOₓ超低排放达标率
	4
	4
	NOₓ超低排放达标率≥99%，指标值≥99%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100%
	4
	

	
	
	可持续影响
	7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NOₓ减排贡献率
	7
	7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NOₓ减排贡献率12%，指标值为12%得满分；等于0吨不得分，0至12%之间按比例得分。得分=[指标值/12%]× 赋分值。
	16.83%
	7
	

	合计
	100
	
	100
	
	100
	100
	
	
	87.75
	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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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936]附件2
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
绩效评价问题清单
	序号
	问题分类
	问题描述
	整改建议
	项目责任单位

	1
	项目验收不规范
	但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项目技术项目的《竣工验收证书》未经设计单位盖章确认，且所有施工项目的《竣工验收证书》中，监理单位均未履行签字及盖章程序。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项目的工程监理委托、日常监理和竣工验收均符合质量控制要求”的规定。
	建议项目单位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项目的工程监理委托、日常监理和竣工验收均符合质量控制”的要求进行项目验收。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扶风分局

	2
	项目完工不及时
	依据《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施工合同》，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完工时间为2023年12月31日，实际完工时间为2024年3月10日；依据《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施工合同》，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完工时间为2023年12月31日，实际完工时间为2023年9月10日，项目完工不及时。
	项目实施单位应明确项目进度控制的要求和流程，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的监督和检查，项目开工建设前进行可行性研究，严格制定施工计划安排并按计划执行，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尽早发挥效益。
	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

	3
	项目预期效益未实现
	根据《一线高温高尘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申请资料》，冀东公司年度运行200天，近年来受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下行影响，冀东公司年度运行天数有所减少，实际运行天数为113天，据此估算年节约煤款、年节约用电金额、年度NOₓ减排量、年节约用煤量、年度氨减排量未实现预期效益。
	在项目前期调研阶段，应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产能变化，预判调研周期内市场紧缩的持续时长、影响范围及对企业产能规划的具体约束，明确减排改造需适配的产能规模边界，确保前期调研成果能精准衔接市场动态，为减排技术选型、改造规模确定及效益测算提供科学依据，防止预期效益无法实现。
	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4781]附件3
2024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
产出时效情况表
	序号
	内容明细
	计划完成天数
	实际完成天数
	完成及时率

	1
	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接口项目
	129
	22
	82.95%

	2
	一线预热器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
	94
	182
	-93.62%

	3
	氨水区域搬迁工程项目
	60
	57
	5%

	4
	一线预热器降尘降阻和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
	45
	123
	-173.33%

	5
	一线预热器烟囱加高项目
	82
	16
	80.49%



